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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中市都市計畫自民國 45 年 11 月 1 日發布實施後，配合地方發展，陸續於

民國 64 年 5 月 23 日發布實施第一期擴大都市計畫(西屯地區)，民國 65 年 8 月

25 日發布實施第二、三、四期擴大都市計畫(大坑風景區)，民國 66 年 1 月 28

日發布實施第二、三、四期擴大都市計畫(含都市發展地區：軍功里、水景里地

區；舊社、三光里、平田里、平和里、松竹里地區；四張犁地區；後庄里地區；

西南屯地區；南屯楓樹里地區；文山里、春社里地區；西屯福安里地區；干城計

畫地區，以及都市發展用地外之全部農業區)。 

臺中市政府為因應臺中市公墓設置之需要，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理「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風景區為公墓用地案」，變更

台中市部分農業區及風景區為公墓用地(包含台中市第 13 公墓、第 28 公墓、第

30 公墓、第 34 公墓、臺中市示範公墓、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及臺中市中區合作

社附設公墓等，於民國 71 年 2 月 22 日發布實施。 

惟查民國 75 年 2 月 22 日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不包括大坑風

景區）通盤檢討案」，並未檢討前述民國 71 年 2 月 22 日個案變更案，因此本案

計畫範圍之土地，於該都市計畫公告圖，維持為農業區 (民國 66 年 1 月 28 日發

布實施第二、三、四期擴大都市計畫)，而後續歷次相關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案，包含民國 84 年 2 月 15 日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第一期公

共設施保留地、干城地區道路系統除外)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民國

93 年 6 月 15 日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

（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發展

區部分）」、民國 93 年 8 月 18 日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

包括大坑風景區)(軍功路以東地區)(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民國

107 年 10 月 17 日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民國 109 年 6 月 17 日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

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等案，雖部分案件有檢討公墓用地之使

用，然本案計畫範圍之都市計畫公告圖均維持為農業區。 

另本案計畫範圍南側臨接之松竹路一段部分土地，原亦屬公墓用地土地清冊

內，惟於民國 75 年 2 月 22 日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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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為「農業區變更為住宅區之優先發展地區」之範圍，並將此部分土地變更為

道路用地(松竹路一段，30 米計畫道路)之一部分，並已開闢完成。 

臺中市政府為管理轄管之公墓設施以及臺中市殯葬設施發展需求，以及配合

都市計畫訂正作業需求，於臺中市政府 109 年 10 月 14 日中市生綜字第

1090251135 號函認定核屬重大市政建設，同意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理個案變更。另依內政部 68 年 3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示原則:

「都市計畫書圖不符時，應查明其錯誤原因予以訂正，並依都市計畫變更程序辦

理，但不受定期通盤檢討之限制。」，爰依上開規定辦理本計畫。 

貳、辦理依據 

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辦理。 

參、訂正位置 

本案訂正計畫範圍位於臺中市都市計畫東北側，包含北屯區大學段 212、

212-1、212-2、214、214-1、214-2、214-3、214-4、214-5、214-6、214-7、214-8、

214-9 地號等 13 筆土地，面積約 5.82 公頃，位置詳圖一、圖二、圖三所示。 

 

圖一、訂正位置示意圖 

訂正位置 

圖資來源：臺中市都市計畫，本計畫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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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位置 

圖二、都市計畫分區示意圖 

圖資來源：109.06.17 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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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訂正範圍現行都市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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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訂正基地現況 

一、訂正基地土地使用發展說明 

本案訂正基地現況為臺中市北屯區第 28 公墓，土地使用包含傳統土葬

區、現有通路(松竹路一段 348 巷、松竹路一段 350 巷)、建築(萬應公廟、南

普陀寺、私人建築)及雜林木等。經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歷史圖資，依民

國 10 年「日治地形圖」所示，本訂正基地當時已作為墳墓使用，顯示早於民

國 45 年臺中市都市計畫及民國 66 年第二、三、四期擴大都市計畫發布實施

前，本墓區已存在。本計畫茲將訂正基地土地使用發展檢討如下，詳表一所

示。 

表一、訂正基地土地使用發展檢討表 

項次 年份/圖資 說明 歷史圖說 

1 
民國 10 年 / 

日治地形圖 

本墓區於日治時期已存

在，顯示第 28 公墓之設置

迄今已有百年歷史。經民國

10 年地形圖所示，作為墳墓

使用之土地約為現有第 28

公墓一半面積。 

另查第 28公墓於民國 70年

8 月 21 日已公告禁葬，顯示

墓區已滿葬。 

 

2 

民國 75 年 / 

臺灣相片基本

圖 

第 28 公墓原範圍依相片基

本圖所示，尚有南側部分墳

墓(黃色範圍)。 

經查民國 75年 2月 22日發

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主要

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

通盤檢討」案，劃設 30 公

尺計畫道路(今松竹路一

段)行經第 28公墓南側。 

 

3 

民國 78 年 / 

第一版臺灣經

建版地形圖 

依民國 78 年地形圖所示，

第 28 公墓全區皆已作為墳

墓使用。同時，南側松竹路

一段尚未開闢完成。 

 

民國 10 年公墓

使用範圍。 
依土地使用現況

及地籍地號劃設

之應訂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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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年份/圖資 說明 歷史圖說 

4 

民國 90 年 / 

第三版臺灣經

建版地形圖 

依民國 90 年地形圖所示，

第 28 公墓南側松竹路一段

已興建。 

 

5 
民國 94 年 / 

正射影像圖 

經比對民國 75 年臺灣相片

基本圖，第 28 公墓南側部

分墳墓(黃色範圍)因松竹

路一段道路開闢已遷葬。 

另北側(綠色範圍)新增墳

墓使用，經查土地屬私有

人，非屬第 28 公墓範圍。 

 

6 
民國 103 年 / 

正射影像圖 

經比對 94 年正射影像圖，

第 28 公墓之使用情形無太

大變化，惟西側鄰近之環中

東路一段、台 74 線快速道

路興建完成。 

 

7 
民國 108 年 / 

正射影像圖 

經比對 103 年正射影像圖，

第 28 公墓及周邊聯絡道路

無太大變化，主要以周邊建

築之興建為主。 

 

8 
民國 109 年 / 

現地空拍圖 

透過現地勘查及與歷史圖

資(地形圖、相片基本圖及

正射影像圖)比對，第 28 公

墓應自 70 年公告禁葬後，

除南側配合松竹路一段開

闢部分墳墓遷葬外，其餘維

持禁葬後之使用(包含墳

墓、道路、萬應公廟等)。 

 

圖資來源：項次 1~項次 7，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行政院農業委員林務局繪農林航空測量所，本計畫套繪都市計畫訂正範圍。 
項次 8，本計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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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正範圍 

依據民國 71 年 2 月 22 日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風景區為公墓用地」案檢附之土地清冊表，第 28 公墓使用之土地為地籍重測

前之軍功寮段 469、476、480、487、487-1、488、140-8、140-9 地號等 8

筆土地。 

經由內政部地政司新舊地號對照資料檢討，重測後新地段地號分別建功

段 18、68、89、86、91、90 地號土地及大學段 212、214 地號。其中，建功

段 18、68、89、86、91、90 地號位於建功巷，於民國 84 年 2 月 15 日發布實

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干城地區道路系統除外)

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其都市計畫公告圖業已標繪為公墓用地，惟

本案訂正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都市計畫公告圖)，自民國 75 年都市計畫主要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至民國 109 年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都市計畫公告圖均標繪為農業區，分布位置詳如圖四所示。 

依據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謄本及重測前手抄土地登記簿，重

測前軍功寮段 140-8、140-9 地號面積合計約 66,176 ㎡，於民國 80 年辦理土

地分割，分割後地號為 140-8、140-33 及 140-9、140-34、140-35、140-59

地號。其中，140-33、140-34、140-35、140-59 地號因民國 75 年 2 月 22 日

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通盤檢討」案，劃設

為道路用地)(松竹路一段)，配合松竹路開闢已合併為松竹路用地(軍和段 77

地號)，今道路已開闢完成，道路部分土地依前述通檢案為道路用地勿須訂

正，故訂正土地面積較原先之地籍總面積減少 7,958.88 ㎡，詳如表二。 

本計畫訂正範圍係以重測前分割後之 140-8 地號及 140-9 地號，重測後

新地號為大學段 212 地號(現已分割為 212、212-1、212-2 地號等 3 筆土地)

及大學段 214 地號(分割為 214、214-1、214-2、214-3、214-4、214-5、214-6、

214-7、214-8、214-9 地號等 10 筆土地)，合計面積約 58,217.12 ㎡，詳表

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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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土地地籍重測(分割)前後地段、地號對照表 

重測前 重測後 

地段 
地號 

(71 年個變) 
分割後 
地號 

合計(㎡) 地段 地號 
分割後 
地號 

面積(㎡) 合計(㎡) 

軍功寮段 140-8 

140-8 

5,635.00 

大學段 212 
212 87.05 

5,488.52 212-1 5,169.91 

212-2 231.56 

140-33 
(民國 75 年 2月 22 日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
（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通盤檢討」案，劃設為道路用
地)(松竹路一段) 

軍功寮段 140-9 

140-9 

60,541.00 

大學段 214 

214 7.60 

52,728.60 

214-1 76.57 
214-2 157.06 
214-3 41,726.76 

214-4 7.00 
214-5 116.15 
214-6 190.99 

214-7 513.24 
214-8 33.25 
214-9 9,899.98 

140-34 (民國 75 年 2月 22 日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
（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通盤檢討」案，劃設為道路用
地)(松竹路一段) 

140-35 
140-59 

總計 66,176.00 總計 58,217.12 
備註：重測前分割之 140-33、140-34、140-35、140-59 地號土地於民國 75 年 2月 22 日發布實施「變更

臺中市都市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通盤檢討」案，劃設於 30 公尺計畫道路範圍(松竹路一段)，
配合松竹路開闢，松竹路用地土地之地號合併為軍和段 77 地號一筆土地，現已開闢完成。 

 

圖四、重測後 28 公墓土地分布位置示意圖

圖資來源：臺中市都市計畫，本計畫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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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本案訂正基地原位於重測後大學段 212、214 地號，依據前述 71 年

都市計畫書之土地清冊以及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謄本，大學段

212、214 地號土地分割後地號包含 212、212-1、212-2、214、214-1、214-2、

214-3、214-4、214-5、214-6、214-7、214-8、214-9 地號等 13 筆土地，總

面積約 5.82 公頃，詳表三、圖五所示。 

表三、訂正範圍土地清冊表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所有權人 管理者 

大學段 

212 87.05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2-1 5,169.91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2-2 231.56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大學段 

214 7.60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4-1 76.57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4-2 157.06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14-3 41,726.76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4-4 7.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14-5 116.15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4-6 190.99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4-7 513.24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4-8 33.25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214-9 9,899.98 中華民國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小計 58,217.12  

 

 

圖五、土地權屬圖 

圖資來源：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本計畫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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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訂正內容 

一、訂正理由 

依據民國 71 年 2 月 22 日(府工都字第 8396 號)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

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風景區為公墓用地」案，臺中市政府為因應臺中市公

墓設置之需要，變更部分農業區及風景區為公墓用地，包含第 13 公墓、第

28 公墓、第 30 公墓、第 34 公墓、臺中市示範公墓、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及

臺中市中區合作社附設公墓等，其中包含本案訂正計畫範圍，依計畫書所載

為由農業區變更為公墓用地。 

經查民國 75 年 2 月 22 日(府工都字第 12291 號)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

市都市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通盤檢討案」，未將民國 71 年 2 月 22 日個

案變更案納入檢討；於民國 84 年 2 月 15 日(府工都字第 016274 號)發布實施

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干城地區道路系統除外)

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公墓用地檢討共 2 案，包含編號第 15 案配

合計畫範圍內縣市界與現況不符情形變更、編號第 72 案南屯區第一花園公墓

變更，然本案計畫範圍並未納入檢討；於民國 93 年 6 月 15 日(府工都字第

0930091958 號)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

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

後期發展區部分）」，未提公墓用地變更案；民國 93 年 8 月 18 日(府都計字第

0930130521 號)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

區)(軍功路以東地區)(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未提公墓用地變

更案；民國 107 年 10 月 17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70240566 號)發布實施之「變

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公墓用地檢討

共 2 案，包含新編號第 5 案配合都市計畫範圍界線精度差異及非都市土地地

籍段界範圍差異變更、新編號第 120 案因應南屯區第一花園公墓因精密機械

科技創新園區開闢後形成狹長形畸零用地且非本市列管公墓範圍配合變更，

未將本案計畫範圍並未納入檢討；民國 109 年 6 月 17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90137948 號)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 案」，未提公墓用地變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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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一及前述歷次通盤檢案之檢討，本案計畫範圍於民國 45 年臺中市

都市計畫及民國 66 年第二、三、四期擴大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存在，迄今

仍作為公墓使用，惟自民國 71 年發布實施後歷次通盤檢討皆未將本案計畫範

圍變更農業區為公墓用地納入歷次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公告圖，致使迄今土

地使用分區圖仍為農業區。 

另檢討民國 71 年發布實施之書圖，計畫書之變更範圍係以地籍清冊劃設

(詳表二、表三)，惟公告圖為手繪圖，且圖資比例尺為兩萬五千分之一，以

致其精度、劃設範圍與現況不符，故應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訂正為公墓用地。

本案計畫範圍個案變更及歷次通盤檢討劃設內容，檢討如下，詳表四所示。 

表四、個案變更及歷次通盤檢討劃設內容檢討表 

項次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計畫圖/檢討說明 

1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部分農業區、風

景區為公墓用地案 

民國 71 年 2 月 22

日府工都字第 8396

號 

 

 

 

 

 

 

 

 

 

經套繪民國 71 年都市計畫公告圖，都市計畫書之土地

使用範圍係以土地地籍清冊變更(詳表二重測前地段地

號)，惟公告圖為手繪圖資，劃設之範圍與地籍形狀不

盡相符，且手繪圖資之比例為兩萬五千分之一，以致其

精度、劃設範圍與現況不盡相符，應予訂正。 

2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不包括大坑風

景區）通盤檢討案 

民國 75 年 2 月 22

日 府 工 都 字 第

12291 號 

 

 

 

 

 

 

 

 

 

經套繪民國 75 年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未將前項個案變更案(71.2.22)納入檢討，計畫範

圍為農業區。 

另第 28 公墓南側之 30 公尺計畫道路(松竹路一段)，係

於 75 年通盤檢討案劃設，配合計畫道路劃設及開闢，

第 28 公墓南側部分墳墓配合遷葬(詳表一項次 2、項次

5所示)。 

民國 71 年劃設

公墓用地範圍。

依土地使用現況及

地籍地號劃設之應

訂正範圍。 

原第28公墓範圍

包含南側土地 

30 公尺計畫道路 
農 

公 

園 

住 

住 

商 

住 

農 

社教 

公(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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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計畫圖/檢討說明 

3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第一期公共設

施保留地、干城地

區道路系統除外)

主要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 

民國 84 年 2 月 15

日 府 工 都 字 第

016274 號 

 

 

 

 

 

 

 

 

 

經套繪民國 84 年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都市計畫公告圖，計畫範圍為農業區。 

4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主要計畫（不包

括大坑風景區）（第

三次通盤檢討）（有

關計畫圖、第十二

期重劃區、部分體

二用地、後期發展

區部分） 

民國 93 年 6 月 15

日 府 工 都 字 第

0930091958 號 

 

 

 

 

 

 

 

 

 

經套繪民國 93 年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都市計畫公告圖，計畫範圍為農業區。 

5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主要計畫(不包

括大坑風景區)(軍

功路以東地區)(都

市計畫圖重製專案

通盤檢討)案」 

民國 93 年 8 月 18

日 府 都 計 字 第

0930130521 號 

 

 

 

 

 

 

 

 

 

經套繪民國 93 年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都

市計畫公告圖，計畫範圍為農業區。 

6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案 

民國107年10月17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70240566 號 

 

 

 

 

 

 

 

 

 

經套繪民國 107 年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第一階段)都市計畫公告圖，計畫範圍為農業區。 

農 

農 

公
園 

社教 

公(兒)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商 

農 農 

社教 

公(兒)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商 

公

園 

農 

公園 

農 

公園 

農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大坑風

景特定

區計畫 

農 農 

公

園 

商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社教 

公(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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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計畫圖/檢討說明 

7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 案 

民國 109 年 6 月 17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90137948 號 

 

 

 

 

 

 

 

 

 

經檢討民國 109 年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第二階段) 都市計畫公告圖，計畫範圍為農業區。 

二、訂正內容 

本案依民國 71 年 2 月 22 日(府工都字第 8396 號)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

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風景區為公墓用地」案，辦理都市計畫主要計畫訂正

作業，部分農業區(面積 5.82 公頃)變更為公墓用地。訂正內容，詳表五訂正

內容綜理表、圖六訂正後計畫示意圖所示。 

表五、訂正內容綜理表 

位置 
訂正內容 

訂正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臺中市都市計

畫東北側北屯

區第 28 公墓 

農業區 

(5.82 公頃) 

公墓用地 

(5.82 公頃) 

計畫範圍土地於民國 71 年 2 月 22 日「變更

臺中市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風景區為公墓

用地」案，已變更為公墓用地。 

惟查 75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84 年第二次通

盤檢討、93 年第三次通盤檢討及都市計畫圖

重製通盤檢討、107 年第四次通盤檢討(一

階)、109 年第四次通盤檢討(二階)，皆未納

入檢討，都市計畫公告圖仍維持為農業區，

為符臺中市政府管理轄管之公墓設施與土

地利用，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訂正為公墓

用地。 

大坑風

景特定

區計畫 

農 

住 

住 住 
住 住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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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訂正後計畫示意圖 

公墓用地 

松松  
竹竹  

路路  
一一  

段段  

環環  

中中  

東東  

路路  

一一  

段段  

環環  

中中  

東東  
路路  

二二  

段段  

東東  山山  路路  一一  段段  

松松  

竹竹  

路路  
一一  
段段  

農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商 商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農 

公
開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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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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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訂正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行都市計畫

面積(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訂正後都市計

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

積比例(%) 

占都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例(%)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4,009.69 - 4,009.69 35.20 40.45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107.34 - 107.34 0.94 1.08 

商業區 546.28 - 546.28 4.80 5.51 

特定商業區 12.95 - 12.95 0.11 0.13 

工業區 84.86 - 84.86 0.74 0.86 

甲種工業區 28.44 - 28.44 0.25 0.29 

乙種工業區 620.71 - 620.71 5.45 6.26 

零星工業區 8.64 - 8.64 0.08 0.09 

生態住宅專用區 28.87 - 28.87 0.25 0.29 

文化商業專用區 24.78 - 24.78 0.22 0.25 

創新研發專用區 41.32 - 41.32 0.36 0.42 

經貿專用區 22.92 - 22.92 0.20 0.23 

休閒服務專用區 1.24 - 1.24 0.01 0.01 

車站專用區 10.06 - 10.06 0.09 0.10 

車站專用區兼作道

路使用 
0.31 - 0.31 0.00 0.00 

產業專用區 7.40 - 7.40 0.06 0.07 

創意文化專用區 6.34 - 6.34 0.06 0.06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8 - 1.18 0.01 0.01 

航空事業專用區 27.93 - 27.93 0.25 0.28 

航空事業專用區兼

供道路使用 
1.24 - 1.24 0.01 0.01 

電信專用區（不作第

五款使用） 
12.78 - 12.78 0.11 0.13 

電信專用區（得作第

五款使用） 
0.40 - 0.40 0.00 0.00 

自來水事業專用區 2.00 - 2.00 0.02 0.02 

農會專用區 0.24 - 0.24 0.00 0.00 

加油站專用區 4.23 - 4.23 0.04 0.04 

醫療專用區 1.07 - 1.07 0.01 0.01 

宗教專用區 2.51 - 2.51 0.02 0.03 

臺中州廳專用區 4.37 - 4.37 0.04 0.04 

保存區 6.04 - 6.04 0.05 0.06 

文教區 232.14 - 232.14 2.04 2.34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

院校使用） 
22.54 - 22.54 0.20 0.23 

文教區（供中小學使

用） 
2.43 - 2.43 0.02 0.02 

風景區 7.54 - 7.54 0.07 - 

農業區 1,343.91 -5.82 1,338.09 11.75 - 

河川區 130.86 - 130.86 1.15 - 

河川區兼作道路使

用 
1.54 - 1.54 0.01 - 

小計 7,367.10 -5.82 7,361.28 64.61 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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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行都市計畫

面積(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訂正後都市計

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

積比例(%) 

占都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例(%)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文小用地 197.71 - 197.71 1.74 1.99 
文中用地 140.53 - 140.53 1.23 1.42 
文中小用地 37.61 - 37.61 0.33 0.38 
文高用地 55.43 - 55.43 0.49 0.56 
文大用地 76.51 - 76.51 0.67 0.77 
機關用地 185.72 - 185.72 1.63 1.87 
公園用地 340.26 - 340.26 2.99 3.43 
公園用地（兼供水資
源回收設施使用） 

5.84 - 5.84 0.05 0.06 

公園用地兼供道路
使用 

3.80 - 3.80 0.03 0.04 

公園用地兼作排水
道使用 

0.29 - 0.29 0.00 0.00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11.78 - 11.78 0.10 0.12 
兒童遊樂場用地 36.13 - 36.13 0.32 0.36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地 

25.42 - 25.42 0.22 0.26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
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00 - 0.00 0.00 0.00 

綠地、綠帶用地 58.96 - 58.96 0.52 0.59 
綠地用地兼作捷運
系統使用 

0.82 - 0.82 0.01 0.01 

綠地用地兼作排水
道使用 

0.07 - 0.07 0.00 0.00 

體育場用地 45.58 - 45.58 0.40 0.46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52 - 6.52 0.06 0.07 
園道用地 111.27 - 111.27 0.98 1.12 
市場用地 42.55 - 42.55 0.37 0.43 
廣場用地 2.63 - 2.63 0.02 0.03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
地 

0.13 - 0.13 0.00 0.0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6.34 - 26.34 0.23 0.27 
停車場用地 25.24 - 25.24 0.22 0.25 
污水處理廠用地 36.77 - 36.77 0.32 0.37 
垃圾處理場用地 57.47 - 57.47 0.50 0.58 
垃圾處理場兼作道
路用地 

0.24 - 0.24 0.00 0.00 

廢棄物處理場用地 3.32 - 3.32 0.03 0.03 
殯儀館用地 1.85 - 1.85 0.02 0.02 
車站用地 5.61 - 5.61 0.05 0.06 
消防用地 0.25 - 0.25 0.00 0.00 
郵政事業用地 4.55 - 4.55 0.04 0.05 
變電所用地 8.93 - 8.93 0.08 0.09 
電力用地 11.35 - 11.35 0.10 0.11 
自來水事業用地 3.30 - 3.30 0.03 0.03 
社教機構用地 23.77 - 23.77 0.21 0.24 
社會福利設施用地 0.79 - 0.79 0.01 0.01 
醫療衛生機構用地 33.20 - 33.20 0.29 0.33 
道路用地 1,929.75 - 1,929.75 16.94 19.47 
道路用地兼作鐵路
使用 

2.14 - 2.14 0.02 0.02 

道路用地兼作鐵路
及河川使用 

0.09 - 0.09 0.00 0.00 

道路用地兼作河川
使用 

2.77 - 2.77 0.0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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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行都市計畫

面積(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訂正後都市計

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

積比例(%) 

占都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例(%)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道路用地兼作排水
道使用 

1.36 - 1.36 0.01 0.01 

道路兼作停車場用
地 

0.21 - 0.21 0.00 0.00 

道路用地兼供經貿
服務設施使用 

1.66 - 1.66 0.01 0.02 

鐵路用地 13.61 - 13.61 0.12 0.14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
使用 

8.31 - 8.31 0.07 0.08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
使用（得供捷運設施
使用） 

0.01 - 0.01 0.00 0.00 

鐵路用地兼作園道
使用 

9.95 - 9.95 0.09 0.10 

鐵路用地兼作河川
使用 

3.79 - 3.79 0.03 0.04 

鐵路用地兼作排水
道使用 

0.03 - 0.03 0.00 0.00 

交通用地 9.59 - 9.59 0.08 0.10 
排水道用地 210.83 - 210.83 1.85 2.13 
排水道用地兼作道
路使用 

0.61 - 0.61 0.01 0.01 

排水道用地兼供經
貿服務設施使用 

0.35 - 0.35 0.00 0.00 

河道用地 0.40 - 0.40 0.00 0.00 
河道用地兼作道路
使用 

0.10 - 0.10 0.00 0.00 

公墓用地 56.59 5.82 62.41 0.55 0.63 
高速公路用地 118.09 - 118.09 1.04 1.19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
鐵路使用 

2.93 - 2.93 0.03 0.03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96 - 0.96 0.01 0.01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
河川使用 

0.46 - 0.46 0.00 0.00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
鐵路及道路使用 

0.22 - 0.22 0.00 0.00 

捷運系統用地 21.42 - 21.42 0.19 0.22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51 - 0.51 0.00 0.01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
鐵路使用 

0.00 - 0.00 0.00 0.00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
廣場使用 

0.32 - 0.32 0.00 0.00 

小計 4,025.59 5.82 4,031.41 35.39 40.66 

合計(1)(計畫面積) 11,392.69 0.00 11,392.69 100.00 - 

合計(2)(都市發展用地面

積) 
9,907.98 5.82 9,913.80 87.03 100.00 

註:1.依民國 109 年 6月 17 日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面積檢討。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指計畫區總面積扣除農業區、風景區及河川區等非都市發展用地之面積。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附件一、個案變更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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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重測前手抄土地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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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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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謄本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土地坐落：臺中市北屯區大學段212,212-1,212-2,214,214-1,214-2,214-3,214-4,214-5,214-6,
214-7,214-8,214-9地號共13筆
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

北　　　　　資料管轄機關：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任：林永成
　　　　　中　華　民　國　　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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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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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243

243-3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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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249

249-1

249-3

249-4

256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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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268-3268-4
268-5

比例尺：1/3000 原比例尺：1/500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U639Q9A25，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 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惟為考量檔案傳輸中心之資料負荷度，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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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2-0000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04月16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87.05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因分割增加地號：１４０－３３
                  重測前：軍功寮段０１４０－０００８地號
                  因分割增加地號：０２１２－０００１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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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2-0001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5年10月19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5,169.91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２－００００地號
                  因分割增加地號：０２１２－０００２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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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2-0002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5年10月19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231.5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２－０００１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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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0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04月16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7.6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因分割增加地號：１４０－３４，１４０－３５
                  因分割增加地號：１４０－５９
                  重測前：軍功寮段０１４０－０００９地號
                  因分割增加地號：０２１４－０００１、０２１４－０００２、０２１４－
                  ０００３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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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1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04月16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76.57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４－００００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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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2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04月16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157.0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４－００００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統一編號：03732401                            
      住    址：台北市光復南路一一六巷１８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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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3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9年09月21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41,726.7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４－００００地號
                  因分割增加地號：０２１４－０００５地號
                  因分割增加地號：０２１４－０００６、０２１４－０００７地號
                  因分割增加地號：０２１４－０００８地號
                  因分割增加地號：０２１４－０００９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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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4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5年08月25日                      登記原因：第一次登記
    面    積：********7.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105年08月25日                         登記原因：第一次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5年07月29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統一編號：03732401                            
      住    址：台北市光復南路一一六巷１８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05年01月     ****1,4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辦理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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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5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5年10月19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116.15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４－０００３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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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6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7年06月01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190.99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４－０００３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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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7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7年06月01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513.24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４－０００３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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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8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8年11月25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33.25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４－０００３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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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北屯區大學段 0214-0009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9年10月05日17時3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K273979B2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  任    林永成       
    中正電謄字第388129號
    資料管轄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9年09月21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9,899.98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9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分割自：０２１４－０００３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043年08月23日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34年10月25日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統一編號：0000000158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統一編號：52014259                            
      住    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５０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09年01月******9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59年08月     *******27.2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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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民國 71 年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

部分農業區、風景區為公墓用地案」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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